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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50號

聲 請 人 一 楊竣傑

聲 請 人 二 黃俊明

聲 請 人 三 邱宗坤

上列聲請人一至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一至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
,分別認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l1年度上訴字第 605號 、l02年度上訴字

第 64號 、l03年度上訴字第 1584號刑事判決 (依序下稱系爭判

決一至三 ),及所適用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1項規定 ;並

認憲法法庭 l12年 憲判字第 13號判決(下稱系爭憲法法庭判決 ),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其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當事人不在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

定期間 ,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聲請逾越法定期限 、聲請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第 59條 、第 16條第 1項 、第 15條第 2頂 第 4款及第 7款分別定

有明文 。

三 、本庭查 :

(一 )聲請人一曾就系爭判決一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 1l1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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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5330號刑事判決 ,以上訴不合法為由 ,予以駁回。該最高法

院刑事判決已於中華民國 l12年 10月 12日 寄存送達 ,聲請人一

遲至 l14年 12月 19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 ,經依法扣除在途期間後 ,

此部分之聲請顯已逾越 6個月之法定期限 。

(二 )聲請人二就系爭判決二依法得提起上訴而未提起 ;聲請人三就

系爭判決三亦未依法提起上訴 ,是系爭判決二及三均非屬上開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

確定終局裁判 。

(三 )至系爭憲法法庭判決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裁

判 ,聲請人均不得據此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均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要件未合 ,本庭爰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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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52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5號裁定不當準用憲法訴訟

法 ,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

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而 聲請解釋憲法 ,核屬對該裁定聲明不

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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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71號

聲 請 人 甲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家暴殺人等罪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女口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465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未考量聲請人砍殺行為當下係屬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欠缺 ,而有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之情形 ,故系爭判

決牴觸憲法 ;又偵查中檢警未對聲請人採尿或抽血 ,違反刑事訴

訟法第 208條及第 212條規定 ,而有隱匿或湮滅直接有力之證據

等之違憲情事 ;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中華民國 l11年 1月 4日 憲法訴

訟法 (下稱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憲

法審查 ,但在該次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已援用大法庭之法律見解之

裁判 ,得於修正施行後 6個 月內聲請 ,憲訴法第 92條第 1項定有

明文 ,可知 ,就 111年 1月 4日 憲訴法施行前已送達之裁判 ,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 ,係應於該次憲訴法修正施行後 6個月內為之 。

又依憲訴法第 92條第 2項規定 ,人民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憲訴

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應於該次憲訴

法修正施行 日即 ll1年 1月 4日 起 6個月內為之 。末按 ,當事人

不在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定期間 ,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

而聲請逾越法定期 r艮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

為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所明定 。

三 、經查 :



(一 )聲請人與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 (現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中檢察分署)檢察官均曾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年度上重

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提起上訴 ,經系爭判決就關於家暴殺人部分 ,

以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就關於損壞屍體部分 ,以聲請人上訴為

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均予以駁回確定 。從而 ,本件聲請之最終裁

判為系爭判決 ,兩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亦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

終局判決 ,合先敘明。

(二 )系 爭判決已於 1l1年 1月 4日 憲訴法修正施行前送達聲請人 ,惟

本件聲請釋憲狀 ,聲請人係於 l14年 12月 24日 提出於憲法法庭 ,

經依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扣除在途期間,或縱以聲請人向監

獄長官提出聲請釋憲狀之同年月 22日 ,視為向憲法法庭提出 ,本

件聲請均已逾越前述之法定期限 ,且無從補正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揭憲訴法規定有所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

第 2項 第4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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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72號

聲 請 人 李榮元
上列聲請人因妨害名譽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下稱臺南高分院)114年

度上易字第 374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對於刑法

第 310條規定之解釋 ,過度擴張誹謗罪之範圍 ,而侵害聲請人受

憲法第 11條規定保障之言論自由 ;復就誹謗罪 「散布於︿甲人」意圖

之認定 ,違反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與罪刑法定原則 ;另 關

於事實之認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即證據裁判原則 ,侵害聲請人受

憲法第 16條規定保障之訴訟權 ;亦未審酌聲請人是否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言論為真實 ;復採納私人錄音為證據 ,構成對憲法第 l0條

居住安寧 、第 12條秘密通訊自由與第 22條隱私權之侵害 。爰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 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

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

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

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 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



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

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

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

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

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

書 ,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

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

三 、經查 :聲請人係遭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4年度易字第 635號刑事

判決 (下稱第一審判決),認其犯誹謗罪 ,判處拘役 59日 ,如 易

科罰金 ,以新臺幣 l000元折算 1日 。聲請人不服 ,提起上訴 ,經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以 :聲請人無具體證據可認定原因案件告訴人

(下稱告訴人)係偷接其水電之人 ,即在附近住戶倒垃圾之時間 ,

公然指摘告訴人係偷水、偷電之 「死賊仔脯┘,顯意在使附近其他

不特定住戶得以知悉 ,而有 「散布於眾」之意圖 ,侵害告訴人之

名譽人格尊嚴 ;聲請人於第一審審理時即明示對於監視錄影等證

據 「無意見」或 「同意作為本案證據┘等語 ,復於第一審當庭播

放勘驗路口監視器影像光碟時 ,亦當庭坦承確有口出前述言語 ,

顯見前揭證據具有真實性及一貫性 ,自 均有證據能力等為由 ,認

聲請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 。

四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僅係執其主觀意見 ,就系爭確定

終局判決關於證據調查及認事用法之當否 ,予以爭執 ,即逕謂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違憲 ,尚難認對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據為裁判

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何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

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

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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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高碧莉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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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73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690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690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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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7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719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

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

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

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

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

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

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7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736號裁定 、

相關裁判(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

第 38條 、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

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

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

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

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7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之抗告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 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抗字第 309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教師法 、行政訴訟法

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l04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

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

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1條 、第 15條 、第 16條 、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弟百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7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372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l02條 、第 104條 、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

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

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1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

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47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田各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43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

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

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

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

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

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

條 、第 89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頂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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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79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抗告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80號裁定、相關

裁判(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l02條 、第 104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

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

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

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角蜀憲法第

7條 、第 11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

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1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頂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80號

聲 請 人 陳映辰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 (交通)及再審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及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聲請人因追撞他人車輛而遭訴請民事損害賠償
,

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14年度北簡字第 944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

爭判決一 )、 同院 114年度簡上字第 228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

決二)及 l14年度再易字第 31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三)誤

導聲請人信賴該案原告有發票為證 ,致聲請人防禦方向錯誤 ,未

及時對 「未實際維修」之事實進行抗辯 ;且上開判決依估價單所

載金額認定該案實際損害價額 ,復以證據契約為由封殺聲請人所

提證據 ,無視原始照片呈現之輕微受損事實 ,均有違公平審判原

則 ;又上開判決漏未審酌聲請人所提證明保險桿僅需加熱整形即

可復原之錄音等證據 ,而認聲請人應賠償昂貴之更換新零件費用 ,

亦違反論理法則與比例原則 。是系爭判決一至三均有牴觸憲法第

15條 、第 16條及第 23條規定之疑義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財產權與訴訟權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

1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

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又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明文。另人民聲請

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

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

補正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

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

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故此等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

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經查 :聲請人因遭請求損害賠償 ,經系爭判決一判決聲請人應給

付該案原告新臺幣 (下同)51,666元及利息 ,聲請人提起上訴 ,

經系爭判決二以聲請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將第

一審判決關於命聲請人給付逾 31,666元本 .惠 ,及該部分假執行、

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暨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並

駁回廢棄部分該案原告在第一審之訴 ,及將聲請人其餘上訴駁回

確定 。聲請人就系爭判決二提起再審之訴 ,經系爭判決三認聲請

人主張系爭判決二有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 1項 第 l1款與第 13

款之再審事由 ,均為顯無再審理由 ,而駁回其再審之訴確定 。從

而 ,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 ,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二及三為確定

終局判決 ,合先敘明 。

2



四、經查 :

(一 )關於執系爭判決一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

查系爭判決一並非前述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

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二 )關於執系爭判決二及三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

綜觀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就系爭判決二關於證據調

查及認事用法之當否 ,以及與系爭判決三駁回理由無涉之關於個

案原因事實之爭議 ,持其主觀意見 ,泛為指摘 ,並逕謂系爭判決

二及三牴觸憲法 ,均 尚難認對於系爭判決二及三就據為裁判基礎

之法律解釋 、適用 ,有何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

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五 、綜上 ,本件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 ,核與憲訴法前揭規定均有

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

定不受理 。又本件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 ,是聲請人

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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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481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20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102條 、第 104條 、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

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

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

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戶斤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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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82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25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

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

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

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冬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83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 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55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176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

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

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

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8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88號裁定、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

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 ),違反權力分立

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

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l條 、第 15條 、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弟百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485號

聲 請 人 工燕聰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l14年度訴字第 328號刑事

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 77條第 2項 第 2款規定

剝奪聲請人再社會化之機會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罪責原則 、比

例原則與平等原則 ,牴觸憲法第 7條及第 23條規定 ,侵害人民受

憲法保障之人身自由 ,爰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一 )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遭系爭判決論

罪處刑 ,聲請人提起上訴 ,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l14年度上

訴字第 2099號刑事判決 (下稱第二審判決)認聲請人上訴為無理

由予以駁回確定 。(二)聲請人對第二審判決原得依法提起上訴而

未提起 ,故系爭判決與第二審判決均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

所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執以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要件有所未合。爰



中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l15  年   2  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高碧莉
月   24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8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7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8條 、

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

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

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

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

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

告五  °
9口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楚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87號

聲 請 人 何帛聿
上列聲請人因交通裁決及聲請再審事件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中高行 )高 等行政訴

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上再字第 13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一 )駁

回聲請人之再審聲請 (聲請人誤載為上訴 ),牴觸憲法第 15條規

定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生存權 、工作權與財產權 ,應受違

憲宣告 。乃執系爭裁定一 、中高行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

第 252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 )、 中高行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 34號裁定 (下稱奈爭裁定二 )及 中高行地方行

政訴訟庭中華民國 l14年 2月 27日 中高行應辰 l13交 252字第

l140000303號 函 (下稱系爭函)聲請憲法法庭裁判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綜觀

聲請人所提憲法法庭裁判聲請書之意旨,核係就系爭裁定一 、二

及系爭判洪 ,提起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規定之裁判憲法審查 ,

以及就系爭函提起同條項規定之裁判或法規範憲法審查 ,先此敘

明 。

三 、查聲請人係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遭裁處
,而提起行政訴

l



訟 ,經系爭判決認其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復經系爭裁定二認聲

請人未表明系爭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等 ,認其上訴為

不合法予以駁回確定 。嗣聲請人對系爭裁定二聲請再審 ,經系爭

裁定一以聲請人之再審聲請並未具體指明有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

273條第 1項所定再審事由及其具體情事 ,認其再審聲請為不合

法子以駁回確定 。

四 、關於持系爭判決及系爭裁定二聲請部分 :

(一 )按人民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 ,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

間內為之 ,憲訴法第 59條第 2項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不在憲法

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定期間 ,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而聲請

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同法

第 16條第 1頂前段及第 15條第 2項 第4款所明定。另聲請憲法

法庭裁判不備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明文 。

(二 )承上三 、所述 ,並綜觀聲請人之聲請意旨 ,此部分聲請應以系爭

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而其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為系爭裁定

二 。又系爭裁定二係於 114年 5月 19日 由聲請人之同居人代為

收受 ,而對聲請人生送達效力 ,惟本件憲法法庭裁判聲請書 ,聲

請人係於 l14年 12月 5日 提出於憲法法庭 ,經依憲訴法第 16條

第 1項前段規定扣除在途期間後 ,關於持系爭判決所為之聲請已

逾越前述規定之 6個月法定期限 ,且無從補正 。至系爭裁定

一

則

非前述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頂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

自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五 、關於持系爭函聲請部分 :

(一 )按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2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二 )查系爭函並非前揭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裁判或法規

範 ,聲請人自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或法規範憲法審查。

六 、關於持系爭裁定一聲請部分 :

(一 )按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

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

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

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二)承上三 、所述 ,並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 ,此部分聲請應以系爭裁

定一為確定終局裁定 。．l任綜觀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

執其主觀意見 ,泛言系爭裁定一牴觸憲法 ,尚難認對於系爭裁定

一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適用 ,有何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

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

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

情形 。

七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

第 2項 第 4款 、第 7款及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3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高碧莉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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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8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17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17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1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489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8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8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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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90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27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27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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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91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閱覽卷宗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621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教師法 、行政訴訟

法第 49條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

第 266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等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

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1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

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

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煞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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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92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789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789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93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59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59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l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
︳
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94號

聲 請 人 甲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64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64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2



｛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95號

聲 請 人 陳淑美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履行調解書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

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

(一 )聲請人因與他人間發生交通事故 ,曾經縣 (市 )調解委員會調解 ,

合意簽署調解成立書 (下稱系爭調解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簡易庭

111年度投簡字第 524號民事簡易判決 (下稱損害賠償判決)已

就同一交通事件 ,有合法調解書等理由
,認事故他方對聲請人並

無任何車禍賠償請求權 。嗣後 ,事故他方又提起民事訴訟 ,請求

聲請人按調解內容履行給付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14年度小上(聲

請書誤植為投小上 )字 第 15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一)及其

所維持之同院南投簡易庭 (聲請書誤植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l14

年度投小字第 149號民事小額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二)卻命聲請

人給付已經審斷不存在之債權 。

(二 )系爭判決一及二認事用法與審理程序 ,均存在系統性之違憲瑕疵
,

而有下列等違憲情事 ,應宣告違憲 :

1.無視事故他方曾於損害賠償判決之訴訟中 ,提出調解不成立證明

書 ,而縱容事故他方交互利用兩份矛盾文件 ,進行程序詐術 ;且

於聲請人提交釋憲聲請書後 ,有調解委員會秘書之賠償訊息 ,主

動匯款聲請人新臺幣 10萬元 ,旨在針對其遭誘導 ,而核發非法之

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足認事故他方程序詐欺之主觀惡意與違憲後

果 。

l



2.在事實認定上無視卷內客觀證據 ,採取粗暴式形式審理 ,消極不

審酌損害賠償判決筆錄中事故他方自承無薪資損失之證據 ,以及

起訴標的重疊之事實 。

3.在法律適用上歪曲既判力與誠信原則之核心內涵 ,違反一事不再

理原則 。

4.機械式援引 「受領遲延┘之法理 ,並逾越證據之客觀界線 ,逕 自

將事故他方退回款項定性為「遲延受領」,而 強行將不法詐術轉化

為合法權利行使 。

(三 )綜上 ,系 爭判決一及二嚴重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正當

法律程序 、第 15條保障之財產權 、第 16條保障之公平審判權及

第 22條保障之契約自由與誠實信用原則 ,且其審理手段違反憲法

第 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

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又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明文。另人民聲請

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

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

補正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

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

2



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確定

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二提起上訴 ,經系爭判決一以聲請人之上訴

無理由 ,予以駁回確定 ,是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

序 ,而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應以系爭判決一為聲請人所受之不

利確定終局判決 ,合先敘明 。

四 、經查 :

(一 )系 爭判決一係以 :損害賠償判決認定聲請人與事故他方均應受系

爭調解拘東 ,是系爭調解雖未送法院核定 ,不生確定判決效力 ,

ll任仍具私法上和解契約之效力 ,而本件訴訟標的為調解契約法律

關係 ,損 害賠償判決之訴訟標的則為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兩者訴

訟標的不相同,奈 爭判決二認損害賠償判決之既判力與本件無涉 ,

並無違誤 ;又兩造問既已就賠償金額達成共識 ,並成立系爭調解 ,

則事故他方是否因車禍實際請病假被扣薪資、是否因此未取得全

勤獎金 ,已無調查之必要等理由 ,而認系爭判決二判命聲請人應

依系爭調解約定為給付 ,並無違誤 ,聲請人之上訴為無理由 ,子

以駁回確定 。

(二 )系爭判決二並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

人自不得對之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至聲請意旨就系爭判決一之爭

執 ,無非係就系爭判決一之證據調查及認事用法之當否 ,泛為違

憲之指摘 ,尚難謂對系爭判決一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

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

體敘明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五 、綜上 ,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定有所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3



中

2項第 7款及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高碧莉
月   24    日

碎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9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95號裁定、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教師法 、行政訴訟法

第 49條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

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

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

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

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弟百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9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96號裁定、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2條 、第 104條 、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

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

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l條 、第 15條 ‵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戶斤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弟j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9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35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

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2條 、第 104

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

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

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

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

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

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99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204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教師法 、行政訴訟

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等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

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

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

條規定 ,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1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500號

聲 請 人 甲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46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46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50l號

聲 請 人 藍仁富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聲請釋憲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並執行中 ,惟其上開違法情節輕微 ,符合憲

法法庭 l12年憲判字第 13號判決意旨,乃 向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聲請提起非常上訴 ,然經最高檢察署台律 l14非 1840字 第

l1499194731號 函 (下稱系爭函)以不溯及既往為由 ,認聲請人之

聲請與非常上訴要件不符 ,故系爭函已剝奪聲請人之減刑權益 ,

有違反憲法第 7條及第 22條規定之疑義 ,爰聲請大法官釋憲等

七

一

石t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綜觀本件聲請釋憲狀所載 ,應認聲請

人係就系爭函提起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之裁判或法規範憲

法審查 ,先比敘明 。

三 、查系爭函並非前揭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裁判或法規

範 ,聲請人自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或法規範憲法審查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高碧莉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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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02號

聲  請  人 郭中雄

訴 訟 代 理 人 陳家誼律師

林建宏律師

林昶佐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加重竊盜案聲請再審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意旨略謂 :刑事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
,應先

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該 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 ,法院應命檢

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 ,指 出證明之方法 ;又於刑事訴訟中 ,

檢察官應就被告犯罪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而 非要求被告證明

自己無罪 ,否則將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訴訟防禦權與正當法律程序 ,

惟最高法院 l13年度台抗字第 2178號刑事裁定(下稱系爭確定終

局裁定)認就聲請人自白之任意性 ,檢察官無舉證責任 ,而 以聲

請人應舉證證明其自白不具任意性 ,駁回聲請人之再審聲請 。故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牴觸憲法第 8條及第

16條規定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人身自由及訴訟權 ,爰就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

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

1



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

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

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

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

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

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

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

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

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

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

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

定不受理 。

三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就聲請再審事由之要件是否該當

之認事用法當否事項 ,執其主觀意見 ,泛言系爭確定終局裁定違

憲,尚難認對於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

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

體敘明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陳忠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弟百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1l號

聲 請 人 何書丞

上列聲請人因業務侵 占案件 ,聲請憲法訴訟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

下 :

主  文

一 、本件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業務侵占案件
,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4年度審

簡字第 156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提起上訴 ,經同法院 114年

度審簡上字第 255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以聲請

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後 ,提出本件聲請 。聲請意旨略

以 :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不得僅因聲請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
,即認

已給予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 ,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此判決之作

成程序 ,未充分保障聲請人主張意見之權利 ,對聲請人造成程序

保障落空及訴訟權實質被剝奪之結果
,為此聲請憲法訴訟 ,並聲

請憲法法庭於作成違憲判決前暫時停止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之執行

等語 。

二 、綜觀聲請人之 「聲請憲法訴訟暨暫停執行」書所陳
,應認聲請人

係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合先敘明。

三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

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l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另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

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 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

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

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

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

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

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

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

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四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持其主觀意見 ,泛言系爭確定終局

判決違憲 ,尚難認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

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

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

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又本件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 ,

是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512號

聲 請 人 賴杰敏
上列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所為之單一犯罪行為 ,遭不同地方檢

察署之檢察官分成兩案處理 ,並於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作

成守飲回起訴之處分後 ,仍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14年度訴字第 449

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處有期徒刑 1年 1月 ,對聲請人再

為重複審判 ,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等語 。

二 、綜觀聲請人之 「釋憲狀」所陳 ,應認聲請人係就系爭判決聲請裁

判憲法審查 ,合先敘明 。

三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而 聲請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

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四 、經查 :聲請人就系爭判決原得依法提起上訴而未提起 ,是系爭判

決並非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得

持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是本件聲請 ,核與上開規定要件有所未

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l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涂人蓉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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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13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5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15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歡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

明文 。                     一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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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514號

聲 請 人 甲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62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62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1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15號

聲 請 人 徐梅綺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返還土地等提起再審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聲請人因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
,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13年

度上易字第 137號民事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 ,經同

院 114年度再易字第 5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

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而依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提起之再審之訴顯無理由 ,不經言詞辯

論 ,逕以判決駁回確定後 ,提起本件聲請 。聲請意旨略以 :原確

定判決有諸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 ,然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罔顧

原確定判決內容與積極事證不符之重大瑕疵 ,未為相關調查審理
,

且未經言詞辯論等等 ,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違反憲法第 80條 、第 16

條及第 23條規定 ,該違憲判決應予廢棄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

它主石t 
。

二 、本件聲請書 「審查客體」項下雖載明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1項

第 3款、民法第 757條規定等等法規範 ,．l任本件聲請書係明載「裁

判憲法審查聲請書」,並綜觀聲請意旨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聲

請人實係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持見解不服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爰依比審理 。

三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l



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

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幣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另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

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

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

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

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王里由乃訴訟程序進行

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

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

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

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四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僅係以其主觀意見泛予爭議 ,即逕謂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應受違憲宣告 ,尚難認對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

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

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

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之情形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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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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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1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23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1、 第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l02條 、第 104條 、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

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

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資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l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

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

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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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1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34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1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

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

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l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

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

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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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1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77號裁定、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l04條 、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

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

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

封 i°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l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

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

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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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519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21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

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104

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

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

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

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呂伺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翠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l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一
．．。」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

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

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2



憲法法庭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20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38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

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104

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

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

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

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l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

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

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21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44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44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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